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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与国药集团奥美（湖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美医疗”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奥美医疗与国药集团奥美（湖北）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奥美”）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20 年 3 月，公司与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器械”）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和国内医疗供应链市场变

化的新形势以及各方业务拓展的需要，提高合作双方在行业内的整体竞争优势，

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拟共同投资设立从事生产口罩等防护产品的医疗用品公

司。合作安排及协议的主要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告的《奥美医

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4）、《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与中国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协议并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6）。 

2020 年 5 月，国药集团奥美（湖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设立登

记手续，并取得了枝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营业执照。 

公司与国药奥美拟进行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预计发

生金额 
2019年度交易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的差异原因 

国药奥美 厂房或仓库租赁 46.08 0 
国药集团奥美（湖北）医

疗用品有限公司为 2020国药奥美 灭菌服务 453.60 0 



2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度预计发

生金额 
2019年度交易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的差异原因 

国药奥美 管理咨询服务 136.00 0 
年度新设立的公司 

国药奥美 出售机器设备 4,464.00 0 

国药奥美 
出售半成品、产

成品 
35,000.00 0 

国药奥美 采购产成品 30,000.00 0 

合计 - 70,099.68 0 

注：上表中列示 2020 年度公司与国药奥美进行关联交易预计情况中采购产成品 3 亿元涵盖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告的《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国药集团奥美（湖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0）所述国药奥美拟向奥美医疗采购医用防护口罩（N95）、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等商品，金额为 10,000 万元的关联交易事项。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药集团奥美（湖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 年 4 月 21 日 

注册地：湖北省枝江市马家店金山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刘亚芝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口罩、医用口罩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医用防护服、一般防

护服、隔离服、医疗卫生材料、医用敷料、ⅠⅡ类医疗器械、纺熔布、纺粘布、

熔喷布、家居卫生用品、劳保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国药器械持有国药奥美 55%股权，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国药奥美 45%股权。 

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国药器械是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是中国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内专注于医疗器械经营的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服务运营

商，长期承担国家医疗救助物资的中央储备任务。 

（二）与上市公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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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有国药奥美 45%股权，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杜先举、公司

副总裁崔东宁担任国药奥美董事，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崔辉担任国药奥美总经理。 

国药奥美系公司与国药器械共同设立的合资公司，自国药奥美具备生产条件

并取得生产许可资质的同时，原则上公司与国药器械将其作为共同唯一口罩生产

平台（从事口罩系列产品的自营生产、委托生产、贴牌生产等生产业务）。 

国药器械将“可来福”商标免费授权给国药奥美使用；国药奥美开展口罩生

产业务如需要使用奥美医疗已有的口罩专利及相关专有技术，由奥美医疗授权国

药奥美免费使用。 

公司与国药器械、国药奥美开展合作将充分发挥公司在医疗器械制造方面的

优势与国药器械在销售渠道方面的优势，扩大双方的口罩等防护用品产能，并加

速双方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布局。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公司与国药器械签署的投资协议，公司与国药器械将在协议约定的合作

期限内（2020 年 2 月 8 日到 2023 年 2 月 7 日）根据公司目前生产产品线和需求

合作的区域领域，以及医疗行业的特点与改革趋势，结合国药器械物流平台、全

国物流配送渠道专业服务能力、信息系统、创新商业模式等方面能力，双方发挥

各自优势、利益共享，共同搭建公司全国范围内的专业供应链渠道，为下游经销

商、医院和患者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国药奥美系公司与国药器械依据双方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设立

的合资公司，原则上将作为双方共同唯一口罩生产平台，承担医疗防护产品的生

产职能，其控股股东国药器械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定价原则与依据 

根据公司与国药器械签署的投资协议载明“原则上双方将合资公司作为共同

唯一口罩生产平台”，因此公司将与国药奥美发生相关的关联交易。公司及全资、

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由交易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

致达成，参考市场化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和市场化的原则。具体日常关

联交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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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厂房或仓库租赁。国药奥美拟租用奥美医疗现有厂房作为生产场所，租

用奥美医疗现有仓库作为仓储场所。该等交易将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 

2. 灭菌服务。由于国药奥美不自建灭菌产能，其拟向奥美医疗采购灭菌服

务。该等交易将参考市场化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 

3. 管理咨询等服务。鉴于公司在医疗器械生产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且在

枝江当地拥有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国药奥美拟向奥美医疗采购相应的管理、后

勤服务等。该等交易将参考市场化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 

4. 出售机器设备。因原则上双方将合资公司作为共同唯一口罩生产平台，

奥美医疗将会向国药奥美出售相关生产设备。该等交易将参考市场化定价，遵循

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 

5. 出售半成品或产成品。在国药奥美取得相关生产许可之前，其将委托奥

美医疗生产若干品类产品。同时，鉴于公司为医用耗材全产业链公司，国药奥美

拟向公司采购若干半成品。该等交易将参考市场化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

的原则。 

6. 采购产成品。奥美医疗将会向国药奥美采购口罩等产成品。该等交易将

参考市场化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影响 

公司与国药奥美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有偿、自愿、平

等的商业原则，定价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预计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主营业

务也不会因该等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国药集团奥美（湖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审议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已

经获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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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司与国药奥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公司 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药集团奥美（湖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进行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于审议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予以回

避表决，《关于审议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尚需公司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在召

集、召开及决议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了

必要的信息披露程序。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保荐机构同意奥美医

疗与国药奥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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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国

药集团奥美（湖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史松祥  于  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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